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TF02 

項目名稱 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實施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資源組 

作業程序 

說    明 

一、業務承辦人員估算下一學期經費預算及每系教學輔助學習生工作時數後

公告下一學期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申請補助注意事項及申請截止日期

(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公告)。 

二、各系承辦人接獲通知後，應與系上主任及教師調查教學輔助學習生需求

情形，由各教師提出申請及填具計畫書後，由系上召開會議共同研商教

學輔助學習生制度補助優先順序。 

三、各系所確定補助教師後，再將申請教師之申請表、計畫及教學輔助學習

生基本資料表彙整送至教學發展中心，由教學發展中心作初步審查，並

統一提案至教務會議做最後審查。 

四、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由教學發展中心簽請校長核定施行並公告教學輔

助學習生申請補助名冊，各教師收到通知後即依教學需要及實際教學情

形請教學輔助學習生協助教學。 

五、教學發展中心負責教學輔助學習生培訓，規劃教學輔助學習生研習活動

並規定教學助理基本研習時數。 

六、教學輔助學習生每月須繳交工作紀錄表，其紀錄表需申請教師簽章確認

其工作情形，再經系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核章，由教學發展中心核

予該月教學輔助學習生薪資。 

七、學期中(期中考前後)及學期末(期末考前)辦理教師及學生教學助理服務

滿意度調查，了解教學輔助學習生工作情形及作為考核教學輔助學習生

之參考，或做為未來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規劃改善之方向。 

八、學期中(期中考前後)及期末(期末考後) 教學輔助學習生需填具自我成

效評量表，教學輔助學習生需自我檢討工作狀況，並經授課教師簽章確

認後，再經系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核章，由教學發展中心留存備查，

做為考核教學輔助學習生之依據。 

九、教學輔助學習生及授課教師於學期末繳交成果報告，檢視當學期教學輔

助學習生執行成效，並經授課教師簽章確認後，再經系主任、教學發展

中心主任核章後，由教學發展中心統一留存，作為考核教學輔助學習生

之依據。 

十、於下一學期初公告傑出教學輔助學習生推薦申請，由教學發展中心收件

並初步審查後，統一提案至教務會議審議，評選傑出教學輔助學習生，

再由教學發展中心簽請校長核定獎勵名單後，公告週知並於公開場合表

揚。 

 



 

 

控制重點 

一、教學輔助學習生申請：由授課教師提出申請表及計畫，由教務會議審議

其計畫之妥適性再予決定核定與否。 

二、紀錄：教學輔助學習生及授課教師應於每月填具工作紀錄確實執行所申

請之計畫內容。 

三、調查：每學期 1次服務滿意度調查及教學輔助學習生自我成效評量，以

作為考核教學助理之依據。 

四、考核：學期末繳交成果報告，檢視當學期之執行成效，以做為下一學期

該教師申請教學輔助學習生補助之參考依據。 

法令依據 
一、本校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實施要點 

二、本校傑出教學輔助學習生獎勵辦法 

使用表單 

一、教學輔助學習生補助計畫申請表 

二、教學輔助學習生協助教學計畫書 

三、教學輔助學習生基本資料表 

四、教學輔助學習生工作紀錄表 

五、教學輔助學習生自我成效評量表 

六、教學輔助學習生服務意見調查表(學生版) 

七、教學輔助學習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師版) 

八、教學輔助學習生補助計畫成果報告 

九、傑出教學輔助學習生申請推薦表 

十、傑出教學輔助學習生獎勵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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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申請 

確認審核通過名單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1. 期初：教學助理說明會 

2. 期中：教學助理研習課程 

3. 期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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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依年度預算經費核定教學輔助學習生人數 

教學助理考核 

教學輔助學習生認證 

推薦傑出教學輔助學習生 

 

審查委員評審 

(書面審查) 

 

傑出教學助理 

 

 

流 程 圖 
所屬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法令依據：本校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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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__年度 

評估單位：教發中心教學資源組 

作業類別(項目)：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實施作業 
評估期間：__年 1月 1日至__年 12月 31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二、教學輔助學習生實施作業 

(一)是否於該學期結束前一個月
公告下一學期申請額度。 

      

(二)教師所提出之計畫與教學助
理每月工作情形所列相符。 

      

(三)教學助理薪資是否依據每月

實際工作時數核予。 

      

(四)是否每學期進行 1次教學助
理服務意見調查。 

      

(五)是否每學期進行 1次教學助
理自我成效評量。 

      

(六)是否每學期辦理教學助理培
訓研習 10小時以上。 

      

(七)期末成果報告執行成效結
果。 

      

(八 )教學助理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系統建置情形。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

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

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

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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